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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深港高速鐵路跨境旅客運輸組織規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確保廣深港高速鐵路跨境旅客運輸正常秩序，保護鐵路旅客運

輸合同各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依據內地及香港有關法律規定，制定本規則。 

第二條  本規則適用於中國鐵路總公司（以下簡稱鐵路總公司）管理的各

客運站與香港西九龍站間的高速鐵路跨境旅客運輸，對於內地參與廣深港高速

鐵路跨境運輸的鐵路運輸企業、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港鐵公司）和跨

境旅客均具有約束力。 

第三條  鐵路總公司和港鐵公司應根據本規則，各自制訂旅客須知，並通

過有關營業處所、車票背面、網站等渠道向旅客公告。遇有變動須在實施前公

告，旅客也可通過客戶服務電話（內地 86—所在城市區號—12306，香港

852—21200888）諮詢。 

第四條  本規則內所用貨幣為人民幣，另有規定者除外。如使用港幣支

付，匯率按上個曆月 21 日（如為內地法定假日，按之前最近一個工作日）中

國人民銀行公佈的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兌港元匯率中間價執行。 

第五條  下列用語在本規則內的定義： 

鐵路運輸企業：內地參與廣深港高速鐵路跨境運輸的鐵路運輸企業、港鐵

公司。 

跨境旅客：持發站或到站為香港西九龍站車票的旅客（含同行的免費乘車

兒童）。 

跨境高速鐵路列車：鐵路總公司管理的各客運站與香港西九龍站之間開行

的高速鐵路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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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深港綫路：指廣州南站至香港西九龍站間的高鐵綫路。 

客運記錄：在旅客運輸過程中因某些特殊情況，鐵路運輸企業與旅客之間

需記載某種事項或列車與車站之間辦理業務交接的文字記錄憑證。 

12306 網站：中國鐵路總公司的售票及服務網站，網址為 www.12306.cn

（含“铁路 12306”手機客戶端）。 

港鐵公司購票網站：www.mtr.com.hk/highspeed。 

旅客須知：鐵路運輸企業向旅客公佈的注意事項。 

實名制：旅客在購買車票、辦理取票、改簽、退票、掛失補辦等手續和乘

車時，均須提供乘車人有效身份證件，鐵路運輸企業可列印部分信息在車票

上，並進行查驗的一項制度。 

席別：不同等級的席位。 

發站：車票上所記載的出發站。 

到站：車票上所記載的到達站。 

改簽：旅客變更乘車日期、車次、席別時需辦理的手續。 

現金支付：指購票時使用人民幣現金、港幣現金、易辦事、八達通等方式

支付票款。在港鐵公司代售點購票時，無論使用何種支付方式，均視為現金支

付。 

易辦事：由香港的易辦事（香港）有限公司運營的電子付款服務。 

八達通：由香港的八達通卡有限公司運營的智能卡收費系統。 

兒童票：供身高 1.2~1.5 米的未成年人購買的減價（特惠）車票，超過 1.5

米的旅客應購買成年人車票。 

學生票：供符合相關資格的在內地上學的香港學生購買的減價（特惠）車

票。 

火車票學生優惠卡：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及鐵路總公司監製，供符合

相關資格的學生購買學生票使用的優惠卡，須貼在有效的學生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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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軍人票：供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部門頒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殘

疾軍人證》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傷殘人民警察證》人員購買的減價（特惠）車

票。 

聯程票：同一旅客所購車票，其發站是前程車票的到站（含同一城市的不

同車站）。 

手續費：內地和香港鐵路運輸企業在各自管理的車站或擔當的列車為旅客

辦理相關業務時收取的勞務服務費用。手續費按每人、每次、每張票 2 元核

收；同一名旅客同一張票同時辦理多項業務時，只核收一次手續費。 

成年人：年滿 18 周歲的人士。 

香港鐵路附例：港鐵公司根據《香港鐵路條例》第 34 條訂立的附例。 

 

第二章	  旅客運輸  

 

第六條  車票的發售。  

（一）對跨境旅客發售的車票必須為磁介質車票。 

（二）跨境旅客的車票最遠只發售到本次列車的終到站。 

（三）售票渠道。 

1. 內地鐵路運輸企業提供的售票方式：12306 網站、電話訂票（86—發站

所在城市的區號—95105105）、車站售票窗口、內地代售點（含在香港設置的

代售點，下同）、自動售（取）票機等。 

2. 港鐵公司提供的售票方式：港鐵公司購票網站、電話購票熱綫（852—

2120 0888）、香港西九龍站售票窗口、自動售（取）票機及港鐵公司代售點

等。 

（四）旅客利用網站、電話及港鐵公司代售點訂購票後，應在乘車前換取

磁介質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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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過 12306 網站購票的旅客應提前到內地車站所屬售票窗口、代售

點、自動售（取）票機辦理取票手續。 

2. 通過內地訂票電話訂票的旅客應提前到內地車站所屬售票窗口、代售

點辦理取票手續。 

3. 通過港鐵公司的購票網站、電話購票熱綫、代售點購票的旅客，應提

前到香港西九龍站售票窗口、港鐵公司自動售（取）票機辦理取票手續。 

（五）車票預售期：網站購票（含港鐵公司代售點購票）、電話訂票 30

天（含當天），其他購票方式 28 天（含當天）。調整預售期時，鐵路運輸企

業提前公告。 

（六）旅客購取票須即時核對票面信息和票款。 

第七條  兒童票。  

（一）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免費攜帶一名身高不足 1.2 米且不單獨佔

用席位的未成年人乘車，超過一名時，超過人數應購買兒童票。免費乘車的未

成年人單獨使用席位時，應購買兒童票。 

（二）免費乘車兒童及符合兒童票使用條件的兒童應隨同成年人乘車。 

（三）兒童票的乘車日期、車次及席別應與同行成年人所持車票相同，其

到站不得遠於成年人車票的到站。 

（四）兒童票按照相應座席公佈票價的 50%計算。 

第八條  學生票。  

（一）發售規定。 

1. 在內地大專院校就讀，沒有工資收入的學生、研究生，憑附有加蓋院

校公章的減價優待證的學生證和火車票學生優惠卡（新生憑錄取通知書，畢業

生憑學校書面證明可購買一次學生票），可購買家庭至學校所在地（實習地

點）的跨境學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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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年僅限購買四次單程學生票，當年未使用的次數不能留作下年使

用。學生票乘車時間期限為每年的暑假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寒假 12 月 1 日

至次年 3 月 31 日。 

3. 學生票應以近徑路或換乘次數少的列車發售。 

4. 符合減價優待條件的學生無票乘車時，除按第十九條處理外，同時應

在學生證附頁的“減價優待證”上登記蓋章，作為登記一次乘車次數。 

5. 學生票只發售二等座車票，按照二等座公佈票價的 75%計算。 

（二）下列情況不能發售學生票： 

1. 學校所在地有學生父或母其中一方時。 

2. 學生因休學、復學、轉學、退學時。 

3. 學生往返於學校與實習地點時。 

4. 學生證未按時辦理學校註冊的。 

5. 學生證優惠乘車區間更改但未加蓋學校公章的。 

6. 應有而沒有“火車票學生優惠卡”、“火車票學生優惠卡”不能識別或者與

學生證記載不一致的。 

第九條  殘疾軍人票。  

殘疾軍人票按照相應席別公佈票價的 50%計算。 

第十條  乘車條件。  

（一）旅客必須持有效車票並按票面載明的日期、車次、席別乘車；車票

當日當次有效；旅客提前或延後乘車應在規定時間內辦理改簽，未改簽乘車按

無票處理；中途下車未乘區間失效。 

（二）除兒童外，持減價（特惠）車票的旅客，應持減價（優惠/特惠）

憑證乘車。 

（三）旅客應妥善保管車票並保持票面信息完整可識別。 

（四）旅客進出站、乘車時應接受站車工作人員檢（驗）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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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旅客進站時要接受車站的安全檢查。 

（六）旅客應愛護鐵路設備設施，聽從鐵路工作人員指揮，維護公共秩序

和運輸安全。 

第十一條  拒絕運輸。 

對有下列行為的旅客，站、車均可拒絕其上車或責令其下車，並有權登記

其身份信息。 

（一）按照有關法律法規規定不適宜乘車的。 

（二）鐵路運輸企業認為威脅到公共健康和安全的。 

（三）違反相關法律法規，擾亂站車公共秩序或騷擾他人的。 

（四）違規乘車且拒絕補票的。 

旅客如已購買車票，在發站退還票價核收退票費；在中途站未使用至到站

的票價不予退還，運輸合同即行終止。情節嚴重的送交執法部門處理。 

第十二條  跨境車票改簽。  

（一）在車票預售期內且有運輸能力的前提下，旅客僅可辦理一次改簽手

續，不辦理發到站變更。 

（二）辦理改簽應不晚於票面指定的日期、車次開車前 30 分鐘，但發站

為香港西九龍站的車票應不晚於 60 分鐘。 

（三）辦理改簽時，改簽後的車票票價高於原車票票價時，補收差額；低

於原車票票價時，退還差額。 

（四）改簽方式。 

1. 通過內地鐵路運輸企業提供的售票方式購票後： 

未取票的，可登錄 12306 網站或在內地車站指定售票窗口辦理。 

已取票的，應在內地車站指定的售票窗口辦理改簽。所購車票發站為香港

西九龍站的，也可在香港西九龍站售票窗口辦理改簽，但使用非現金支付方式

且產生票價差額的僅限在內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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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過港鐵公司提供的售票方式購票後： 

未取票的，分別按以下情形辦理： 

（1）通過港鐵公司購票網站購買的車票，可在該網站辦理改簽。 

（2）通過港鐵公司電話購票熱綫購買的，可在該熱綫辦理改簽。 

（3）通過港鐵公司代售點購買的，可在原代售點辦理改簽。 

已取票的，應在香港西九龍站售票窗口辦理。所購車票發站為內地車站的也

可在內地車站辦理改簽，但使用非現金支付方式且產生票價差額的僅限在香港

西九龍站辦理。 

（五）改簽後的車票不得退票。 

第十三條  跨境車票退票。  

（一）辦理退票應不晚於票面指定的日期、車次開車前 30 分鐘，但發站

為香港西九龍站的車票應不晚於 60 分鐘。 

（二）退票方式。 

1. 通過 12306 網站購票且未取票的，可自行登錄 12306 網站或內地車站

指定窗口辦理退票。 

2. 旅客使用現金方式購買的車票，可在內地車站售票窗口、香港西九龍

站售票窗口辦理退票。其中通過港鐵公司代售點購票且未取票的，還可到原代

售點辦理退票。 

3. 在內地使用非現金方式購買的車票，僅限在內地辦理退票；在香港使

用非現金方式購買的車票，僅限在香港辦理退票。 

（三）退票費核收標準：在票面開車時間前 48 小時內辦理退票的，按票

面票價的 50%計算；在票面開車時間前 48 小時至第 14 天的，按票面票價的

30%計算；在票面開車時間前 15 天及以上的，按票面票價的 5%計算。退票費

按元計算，不足一元的部分捨去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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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列車設備條件變化的處理。  

因列車換型等鐵路責任或自然災害導致旅客持高等級席位乘坐低等級席位

時，由列車長編製客運記錄交旅客下車站，退還票價差額。非現金方式購買的

車票，旅客持客運記錄按第十三條規定的地點辦理退票。 

第十五條  旅客因傷、病中途下車的處理。  

旅客開始旅行後不能退票。但旅客傷、病要求中途下車時，由列車長編製

客運記錄交旅客下車站，退還已收票價與已乘區間票價差額，並收取應退票款

50%的退票費。同行人同樣辦理。非現金方式購買的車票，旅客持客運記錄按

第十三條規定的地點辦理退票。 

第十六條  誤售、誤乘的處理。  

（一）發生車票誤售時，車站應重新發售信息正確的車票；開車後，不予

處理。 

（二）發生誤乘或坐過站時，旅客應向站車工作人員提出。列車長應編製

客運記錄交前方停車站。車站應在車票背面註明“誤乘”並加蓋站名戳，指定最

近列車免費送回。免費送回區段，旅客只可乘坐二等座車廂，不得中途下車。

如中途下車，對往返乘車的免費區間，按返程列車等級席別核收票價，核收一

次手續費。旅客如在香港西九龍站到站後超過 10 分鐘聲稱誤乘或坐過站，均

按無票處理。  

第十七條  車票殘損或票面信息不完整的處理。  

票面殘損、信息不完整的車票不得乘車、退票和改簽。旅客應當到車站售

票窗口換發新票。因旅客自身原因所致的，核收手續費。 

第十八條  車內變更。  

（一）旅客在車內要求變更席別時，變更後的席別票價高於原票價時，核

收票價差額；低於原票價時，票價差額不予退還，均核收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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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客沒有在到達其有效車票上所記載的到站前提出越過原到站繼續

乘車的，按無票處理；到站前提出的按以下規定辦理： 

1. 列車不辦理至香港西九龍站的越站；旅客自行越站乘車至香港西九龍

站，由香港西九龍站按無票處理。 

2. 香港西九龍站出發的旅客，其越站區間涉及廣深港綫路的，補收自車

票票面發站至正當到站應收票價與已收票價的差額，核收手續費；越站區間未

涉及廣深港綫路的，補收越站區間票價，核收手續費。 

第十九條  不符合乘車條件的處理。  

旅客有下列行為時，鐵路運輸企業按以下規定辦理並有權登記其身份信

息。 

（一）無票、持用偽造或塗改等無效車票乘車時，補收自乘車站（不能判

明時自始發站）起至到站止車票票價，核收手續費，加收已乘區間應補票價

50%的票款 。 

（二）應買兒童票的旅客如未買票，補收兒童票價，核收手續費；超過

1.5 米的未成年人持兒童票乘車時，應補收兒童票與成年人票票價差額，核收

手續費。成年人持兒童票乘車根據本條第（一）項按無票處理。 

（三）持用低等級車票乘坐高等級席別時，除按規定補收所乘區間的票價

差額外，還應核收手續費，並須加收已乘區間應補票價 50%的票款。 

（四）持減價（特惠）車票乘車但不符合減價（特惠）車票使用條件的，

補收應收票價與減價（特惠）票價差額，核收手續費，加收已乘區間應補票價

50%的票款。 

（五）在香港西九龍站發現上述（一）至（四）情形的，按《香港鐵路附

例》收取附加費，廣深港綫路各站至香港西九龍站的車票，附加費為 1500 港

元；其他綫路各站至香港西九龍站的車票，附加費為 3000 港元；不能判明時

按其他綫路各站至香港西九龍站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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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旅客違規乘車且拒絕支付按本規則可徵收款項的處理。  

遇旅客違規乘車且拒絕支付按本規則可徵收款項時，列車工作人員應編製

客運記錄並將旅客交前方停車站處理。如旅客在香港西九龍站拒絕支付該款項

時，港鐵公司有權按《香港鐵路附例》進行檢控。 

第二十一條  旅客在香港西九龍站無法完成出入境手續的處理。  

（一）旅客無法完成內地出境或香港入境手續時，由車站工作人員協助旅

客乘坐就近列車返回內地車站，可在返程列車辦理補票並核收手續費。 

（二）旅客無法完成香港出境或內地入境手續時，未使用的車票按本規則

相關票務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  攜帶品範圍。  

（一）旅客攜帶品由自己負責看管。 

（二）每位旅客攜帶品重量和體積：成年人 20 千克（殘疾人旅行時代步

的輪椅不包括在 20 千克內）；兒童（含免費乘車兒童）10 千克；外交人員 35

千克。每件物品外部尺寸長、寬、高之和不超過 130 厘米。不辦理行李、包裹

托運。 

（三）禁止旅客隨身攜帶任何動物進站乘車（導盲犬除外）。旅客攜帶的

導盲犬應繫上牽引鏈，佩戴導盲鞍，接受安全檢查。旅客應出示購票時所使用

的有效身份證件、殘疾人證、導盲犬工作證（載有導盲犬使用者信息，蓋有內

地公安部門或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公章，或帶有國際導盲犬聯盟標識“IGDF”，或

雙方鐵路運輸企業認可並公佈的證件）、動物健康免疫證明。旅客攜帶導盲犬

須符合內地與香港進出口檢疫規定和相關鐵路規定，並保證其他旅客的安全和

車內的清潔衛生；導盲犬的照料、餵養和所需飼料，均由攜帶人自理；導盲犬

對鐵路或第三者造成損害時，由攜帶人負責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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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列物品禁止、限制帶入車內： 

1. 本規則禁止和限制攜帶的物品（見附件 1）。 

2. 未使用紙箱等硬質包裝物妥善包裝完整的自行車、帶有自動力的輪式

代步工具（電動輪椅除外）、平衡車。 

（五）除輪椅外，旅客攜帶的輪式交通工具不得在車站、列車內使用。旅

客在站台和車上使用輪椅時，應採取人力助力形式，不得使用自動力。 

第二十三條  攜帶品超過規定範圍的處理。  

（一）車上發現旅客攜帶的物品超重、超大時，須指定位置擺放，由列車

長編製客運記錄交旅客到站處理，對超過免費重量的物品，其超重部分按每千

克 20 元核收運費, 不足 1 千克按 1 千克計算。對不可分拆的整件超重、超大物

品，按該件全部重量核收運費。 

（二）列車發現旅客已將前述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定的禁止、限制攜

帶的物品帶入車內時，均交由前方停車站處理。如前方停車站為香港西九龍

站，按港鐵公司適用的規定處理；如前方停車站為內地車站，按鐵路總公司適

用的規定處理。 

第二十四條  旅客遺失物品的處理。  

車上發現的旅客遺失物品應設法歸還失主。如旅客已經下車，列車長應編

製客運記錄，註明品名、件數等移交下車站；不能判明時，移交列車前方停車

站或終到站。 

香港西九龍站按港鐵公司適用的規定、內地車站按鐵路總公司適用的規定

妥善保管、正確交付旅客遺失物品，並妥善處理無人認領的旅客遺失物品。鮮

活易腐物品和生鮮食品不予保管。 

旅客的遺失物品保管期為 90 天。旅客可向車站查詢遺失品情況，辦理認

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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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旅客損壞車內設備或物品的處理。  

旅客損壞車內設備或物品應負賠償責任，由列車長編製客運記錄連同責任

人交旅客到站處理，車站工作人員按照車輛所屬方提供的價格向旅客核收賠償

費用。 

第三章   實名制管理   

 

第二十六條  實名制車票須憑乘車人有效身份證件購買，乘車人須持車票

及購票時所使用的乘車人本人有效身份證件原件進站、乘車，並接受鐵路運輸

企業的查驗，免費乘車及持兒童票乘車的未成年人除外。 

第二十七條  一張有效身份證件僅限購買一張同一乘車日期同一車次的實

名制車票，但使用同行成年人有效身份證件購買的兒童票不受此限。 

第二十八條  車票票面應當標明乘車人的有效身份證件部分號碼及對應姓

名；使用同行成年人有效身份證件購買的兒童票，票面打印該成年人旅客的相

關身份信息。 

第二十九條  實名制有效身份證件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港

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中華人民共和國往來港澳通行證、台灣居民來往大陸

通行證、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規定可使用的有效護照、前往港澳通行證（僅限

於內地購票渠道購買內地車站至香港西九龍站車票時使用）和上述證件發證機

構發放的臨時身份證明。 

第三十條  旅客本人辦理購票、改簽或由他人代辦購票、改簽時，應提供

乘車人的有效身份證件原件或複印件；旅客本人辦理退票、掛失補辦時應提供

本人的有效身份證件原件。由他人代辦退票時，除乘車人的有效身份證件原件

或複印件外，須出示代辦人本人的有效身份證件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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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通過互聯網、電話等方式購票的，購票人應當提供真實準確

的乘車人有效身份證件信息；取票時，應當提供購票時使用的乘車人的有效身

份證件原件。 

第三十二條  旅客進站乘車時，須出示有效車票和與票面所載身份信息相

符的本人有效身份證件原件，票、證、人一致方可進站乘車。票、證、人不一

致按無票處理。旅客須確認出入境證件及簽注有效。 

第三十三條  旅客購票後丟失車票時，可辦理一次掛失補辦手續。以下情

況不予辦理： 

（一）不能提供購票時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證件原件的。 

（二）沒有購票記錄的。 

（三）所購原票已經失效、退票或有出站檢票記錄的。 

（四）證、人、購票記錄不一致的。 

（五）乘車日期、車次不符的。 

（六）實際乘車區間超過所購車票乘車區間的。 

第三十四條  旅客在檢票進站前丟失實名制車票的補辦流程。 

（一）丟失車票的旅客須在車票票面發站停止售票前，到車站指定窗口辦

理掛失補辦業務。辦理時，須提供購票時使用的有效身份證件原件，同時提供

購票地（取票地）車站名稱、乘車日期、車次、發到站信息。 

（二）車站指定窗口工作人員確認旅客身份、車票等信息無誤後，旅客須

以現金重新購買一張新車票。新票票面信息與原車票一致，並打印掛失補標

識。 

（三）“掛失補車票”不辦理改簽。原車票已辦理改簽的，僅對改簽後的車

票辦理掛失。 

（四）出具“掛失補車票”後，原車票失效，不能作為實名制驗證、改簽、

退票及乘車的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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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使用的“掛失補車票”，應不晚於票面發站開車前到車站辦理退

票；“掛失補車票”退票後，原票效力恢復。使用後的“掛失補車票”退票手續，應

在票面列車的發站、到站或經停站辦理。 

（六）持“掛失補車票”的旅客上車後，須主動向列車工作人員聲明。列車

工作人員應核驗“掛失補車票”、購票時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證件原件與旅客一致

性。到站前，經列車工作人員查驗未發現原車票被他人使用的，列車長開具客

運記錄交旅客，與“掛失補車票”一併作為退票的憑證。 

（七）持“掛失補車票”的旅客到站後，須主動向出站口車站工作人員聲

明，並配合車站工作人員進行查驗。 

（八）旅客須在到站後 24 小時內辦理退票手續。車站辦理時，憑客運記

錄、“掛失補車票”和購票時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證件原件退回“掛失補車票”票款，

不收退票費，核收手續費，並收回“掛失補車票”和客運記錄。 

第三十五條  旅客在列車上丟失實名制車票的補辦流程。 

（一）丟失車票的旅客須主動向列車工作人員聲明。 

（二）經列車工作人員查驗旅客本人、購票時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證件原

件、購票信息一致後，由列車長辦理掛失補辦服務，僅核收手續費，票面標註

“車票丟失”字樣；在列車上未查詢到購票信息的，先辦理補票。到站前，列車

長核驗席位使用正常的，開具客運記錄交旅客。 

（三）旅客到站後，須主動向出站口車站工作人員聲明，並配合車站工作

人員進行查驗。 

在列車上查詢到已購車票信息的旅客，憑票面標註“車票丟失”字樣車票、

客運記錄和購票時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證件原件辦理出站檢票手續，車站收回客

運記錄，列車核收的手續費不予退還。 

在列車上未查詢到購票信息而補票的旅客，應在到站後 24 小時內，憑客

運記錄、後補車票和購票時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證件原件，到退票窗口由車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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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員核實旅客身份信息及乘車日期、車次等原票、後補車票信息，以及有購

票記錄，已購車票有效後，退還後補車票與原票乘車區間一致部分的票價和列

車補票手續費，並核收手續費，收回客運記錄。 

第三十六條  旅客在出站檢票前丟失實名制車票的補辦流程。 

（一）丟失車票的旅客須主動向車站工作人員聲明，並配合車站工作人員

進行查驗。出站口應當場核查購票記錄；或由車站工作人員協助核查購票記

錄。 

（二）經核查，旅客有購票記錄，已購車票有效，乘車日期、車次相符，

票、證、人一致，實際乘車區間未超過已購車票乘車區間的，車站安排旅客出

站。不符合前述條件的，按無票處理。 

第三十七條  旅客應使用有效的身份證件，否則工作人員有權拒絕辦理各

類業務。 

第四章 車票優惠  

 

第三十八條  鐵路運輸企業可推行多種優惠票，優惠票的使用及票務規

則另行公佈。  

第五章   旅客人身傷害處理  

 

第三十九條  旅客在車站、列車上發生人身傷害時，應立即通知車站客

運人員或列車乘務人員。在列車上發生旅客人身傷害時，由列車長交車站處

理；旅客不同意在指定的停車站下車處理時，須填寫並簽署免責同意書（見附

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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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條  旅客可於發生人身傷害次日起一年內向鐵路運輸企業提出賠償

請求。鐵路運輸企業接到賠償請求後應儘快答覆賠償要求人。 

第六章   運輸中斷的處理  

 

第四十一條  因鐵路責任、自然災害影響鐵路運營導致運輸中斷，列車全

程停運、中途停運、中途折返、繞道運輸時，在 30 天內按以下規定處理。 

（一）在發站。 

1. 旅客要求退票時，退還全部票款。 

2. 鐵路運輸企業利用其他列車或安排原列車折返發站時，退還全部票

款。 

（二）旅客在中途站中止旅行的，退還已收票價與已乘區間票價的差額。

但因違規加收的部分和已使用至到站的車票不退。 

（三）在到站，鐵路運輸企業利用其他列車將旅客運送至到站時，旅客票

款不予退還。但重新安排的列車等級、席別高於旅客原票列車等級、席別時，

票價差額不再補收；低於旅客原票列車等級、席別時，退還變更區間票價差

額。 

（四）旅客在停運列車票面發站開車當日（含）前購買的聯程票比照上述

規定同樣辦理。 

（五）使用非現金方式購買的車票遇有上述情形時，由乘坐的列車或旅客

離開的車站為旅客開具客運記錄，旅客持客運記錄按第十三條規定的地點辦理

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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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則  

 

第四十二條  本規則由鐵路總公司、港鐵公司負責解釋，未盡事宜由鐵路

總公司、港鐵公司雙方協商處理。 

第四十三條  經雙方協商一致後，對本規則正文內容可以書面補充協議的

形式進行修改、增補或刪減。 

第四十四條  本規則自發佈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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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禁止和限制攜帶的物品目錄  

 

一、請勿攜帶以下槍枝、子彈類（含主要零部件）：  

手槍、步槍、衝鋒槍、機槍、防暴槍等軍用槍以及各類配用子彈（含空包

彈、戰鬥彈、檢驗彈、教練彈）；氣槍、獵槍、運動槍、麻醉注射槍等民用槍

以及各類配用子彈；道具槍、仿真槍、發令槍、鋼珠槍、消防滅火槍等其他槍

枝；上述物品的樣品、仿製品。 

軍人、武警、公安人員、民兵、射擊運動員等人員攜帶槍枝子彈的，按照

國家法律法規有關規定辦理，並嚴格執行槍彈分離等有關槍枝管理規定。 

二、請勿攜帶以下爆炸物品類：  

炸彈、照明彈、燃燒彈、煙幕彈、信號彈、催淚彈、毒氣彈、手雷、手榴

彈等彈藥；炸藥、雷管、導火索、導爆索、爆破劑、發爆器等爆破器材；禮花

彈、煙花、鞭炮、摔炮、拉炮、砸炮、發令紙等各類煙花爆竹以及黑火藥、煙

火藥、引火綫等煙火製品；上述物品的仿製品。 

三、請勿攜帶以下器具：  

匕首、三棱刀（包括機械加工用的三棱刮刀）、帶有自鎖裝置的彈簧刀以

及其他類似的單刃、雙刃刀等管制刀具；管制刀具以外的，可能危及旅客人身

安全的菜刀、餐刀、屠宰刀、斧子等利器、鈍器；警棍、催淚器、催淚槍、電

擊器、電擊槍、射釘槍、防衛器、弓、弩等其他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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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勿攜帶以下易燃易爆物品：  

氫氣、甲烷、乙烷、丁烷、天然氣、乙烯、丙烯、乙炔（溶於介質的）、

一氧化碳、液化石油氣、氟利昂、氧氣（供病人吸氧的袋裝醫用氧氣除外）、

水煤氣等壓縮氣體和液化氣體；汽油、煤油、柴油、苯、乙醇（酒精）、丙

酮、乙醚、油漆、稀料、松香油及含易燃溶劑的製品等易燃液體；紅磷、閃光

粉、固體酒精、賽璐珞、發泡劑 H 等易燃固體；黃磷、白磷、硝化纖維（含膠

片）、油紙及其製品等自燃物品；金屬鉀、鈉、鋰、碳化鈣（電石）、鎂鋁粉

等遇濕易燃物品；高錳酸鉀、氯酸鉀、過氧化鈉、過氧化鉀、過氧化鉛、過醋

酸、雙氧水等氧化劑和有機過氧化物。 

五、請勿攜帶以下劇毒性、腐蝕性、放射性、傳染性、危險性物

品：  

氰化物、砒霜、硒粉、苯酚等劇毒化學品以及毒鼠強等劇毒農藥（含滅鼠

藥、殺蟲藥）；硫酸、鹽酸、硝酸、氫氧化鈉、氫氧化鉀、蓄電池（含氫氧化

鉀固體、注有酸液或鹼液的）、汞（水銀）等腐蝕性物品；放射性同位素等放

射性物品；乙肝病毒、炭疽桿菌、結核桿菌、愛滋病病毒等傳染病病原體；

《鐵路危險貨物品名表》所列除上述物品以外的其他危險物品以及不能判明性

質可能具有危險性的物品。 

六、請勿攜帶以下危害列車運行安全或公共衛生的物品：  

可能干擾列車信號的強磁化物，有強烈刺激性氣味的物品，有惡臭等異味

的物品，活動物（導盲犬除外），可能妨礙公共衛生的物品，能夠損壞或者污

染車站、列車服務設施、設備、備品的物品。 

七、限量攜帶以下物品：  

不超過 20 毫升的指甲油、去光劑、染髮劑；不超過 120 毫升的冷燙精、

摩絲、髮膠、殺蟲劑、空氣清新劑等自噴壓力容器；安全火柴 2 小盒；普通打

火機 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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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免責同意書  

 

本 人         （ 身 份 證 明 文 件 名 稱 ：         ， 證 件 號

碼：                        ）特此申明，本人/本人為___________（當事

人，身份證明文件名稱：      ，證件號碼        ）的監護人（勾選適用

者）： 

 不接受/不接受讓當事人前往___________站／車安排的___________

接受救治，選擇到___________接受救治 

 不接受/不接受讓當事人前往___________站／車安排的___________

接受救治，選擇繼續旅程 

 不接受/不接受讓當事人前往___________站／車安排的___________

接受救治，選擇終止旅程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聲明，本人清楚作出上述選擇可能給本人/當事人帶來的全部風險。

本人確認本人簽署此文件即表示：本人/及當事人同意免除鐵路運輸企業及其代

理人因本人作出上述選擇而可能導致的一切義務和責任，放棄向鐵路運輸企業

要求任何損害賠償或提起其他一切訴訟索賠的權利。 

 

當事人/監護人 簽名： 

 
              

日期： 

 

         


